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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会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重申其以往各项相关决议，尤其是 2005 年 4 月 7日第 1595（2005）号、2001

年 9 月 28 日第 1373（2001)号和 2004 年 10 月 8 日第 1566（2004）号决议， 

 再次要求严格尊重黎巴嫩在黎巴嫩政府唯一、专属管辖权之下的主权、领土

完整、统一和政治独立， 

 重申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是对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威胁之一， 

 认真审查了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委员会”）关于 2005 年 2 月 14 日黎巴嫩

贝鲁特恐怖爆炸事件的调查报告（S/2005/662），在这起事件中，黎巴嫩前总理

拉菲克·哈里里和另外 22 人遇害，数十人受伤， 

 赞扬委员会在困难条件下，协助黎巴嫩当局对这一恐怖行为的所有方面进行

调查，出色地、专业地开展了工作，并注意到委员会认为调查尚未完成的结论， 

 赞扬协助委员会履行职责的国家， 

 又赞扬黎巴嫩当局根据第 1595（2005）号决议第 3 段，在委员会履行职责时

给予充分合作， 

 回顾依照安理会的相关决议，所有会员国在有关恐怖行为的刑事调查和刑事

诉讼中，均须相互提供最大程度的协助，尤其回顾安理会在其第 1595（2005）号

决议中，要求所有国家和所有各方与委员会充分合作， 

 注意到委员会的结论，委员会认为虽然调查已取得重大进展并产生重要结

果，但至为重要的是，必须在黎巴嫩境内境外继续追查，以便彻底查清这一恐怖

行为的所有方面，尤其是查出所有应对策划、资助、组织和实施这一行为负责的

人，并追究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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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记黎巴嫩人民要求查出所有应对致使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和另外 22 人

遇害的恐怖爆炸负责的人，并追究其责任， 

 为此确认收悉 2005 年 10 月 13 日黎巴嫩总理给秘书长的信（S/2005/651），

信中要求延长委员会的任务期限，使委员会能继续协助黎巴嫩主管当局对这一恐

怖罪行的各个层面进行任何进一步的调查， 

 又确认委员会同时提出的建议，委员会认为需要继续提供国际协助，以帮助

黎巴嫩当局彻底查明这一恐怖行为的真相，国际社会必须作出持续努力，协同黎

巴嫩当局建立一个安全和司法领域的援助与合作平台， 

 愿意继续协助黎巴嫩寻求真相，追究应对这一恐怖行为负责的人的责任， 

 呼吁所有国家在黎巴嫩当局和委员会在调查中有所需要并提出要求时，向其

提供协助，尤其是向其提供它们可能掌握的有关这起恐怖袭击的所有相关信息， 

 重申安理会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坚定承诺，强调黎巴嫩的未来应由黎

巴嫩人在没有威吓和外国干预的情况下，以和平方式自行决定，并为此警告，不

会容忍任何破坏黎巴嫩稳定的企图， 

 注意到委员会的结论，委员会认为鉴于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情报部门联手渗

透黎巴嫩各机构和黎巴嫩社会，难以想象如此复杂的暗杀阴谋能够在他们不知晓

的情况下实施，而且存在合理根据，有理由相信不经叙利亚高级安全官员批准，

暗杀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的决定是不可能作出的， 

 铭记委员会的结论，委员会认为虽然叙利亚政府在最初犹豫不决后与委员会

进行了有限度的合作，但几名叙利亚官员却提供虚假或不实的证词，企图误导调

查工作， 

 深信让不论何处的任何人出于任何理由，包括因为自身妨碍调查或不给予诚

意合作而逃避应对恐怖行为承担的责任，在原则上是不能接受的， 

 认定这一恐怖行为及其产生的影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强调该区域实现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强调需要寻求和平解决，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一 
 

 1. 欢迎委员会的报告； 

 2. 极为关切地注意到委员会的结论，委员会认为有相符的证据表明，黎巴

嫩和叙利亚两国官员都卷入了这一恐怖行为，难以想象如此复杂的暗杀行动能够

在他们不知晓的情况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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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决定，作为协助调查这一罪行的步骤，并在不妨碍最终对任何个人作出

有罪或无罪的司法判决的前提下； 

 (a) 所有被委员会或黎巴嫩政府指认为涉嫌参与策划、资助、组织或实施这

一恐怖行为的人，在向下文(b)分段所设委员会通报此种指认并经该委员会同意

后，应受以下措施管制： 

- 所有国家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这些人入境或过境，但本段绝不意味一

国有义务拒绝本国国民入境，或如在本国境内发现这些人时，所有国家

应根据适用的法律，确保委员会如提出要求即可与这些人约谈； 

- 所有国家应：冻结在其境内、由这些人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掌管的资金、

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或由这些人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掌管或由代表这些

人或按其指示行事的任何人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掌管的实体所持有的资

金、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确保本国国民或本国境内的任何人不向这些

人或实体或为这些人或实体的利益提供资金、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根

据适用的法律，与有关这些人、实体或代表其行事者的资产或金融交易

的任何国际调查充分合作，包括交流金融情报； 

 (b) 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28 条设立一个由安理会所有成员组成的安全理事

会委员会，履行本决议附件所述的任务； 

 (c) 一旦委员会向安全理事会报告说，关于这次恐怖袭击的所有调查和司法

程序均已完成，委员会和根据(a)分段仍在实行的措施即予终止，除非安全理事

会另有决定； 

 4. 认定任何国家卷入这一恐怖行为，即严重违背了尤其根据第 1373(2001)

号和第 1566(2004)号决议所承担的致力防止和不支持恐怖主义的义务，也严重违

背了它所承担的尊重黎巴嫩主权和政治独立的义务； 

 5. 又极为关切地注意到委员会的结论，委员会认为叙利亚当局向委员会提

供的合作有名无实，几名叙利亚官员提供虚假或不实的信息，企图误导调查工作，

并认定叙利亚继续对调查不予合作，即严重违背了其根据相关决议，包括第

1373(2001)号、第 1566(2004)号和第 1595(2005)号决议所承担的义务； 

 6. 注意到叙利亚最近表示它现在打算与委员会合作，并要求叙利亚政府全

面履行它目前作出的承诺； 

二 

 7. 确认委员会应黎巴嫩政府在 2005 年 10 月 13 日给秘书长的信中提出的

请求，并根据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提出的建议，仍须继续向黎巴嫩提供协助，以便

彻底查清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的所有方面，确保能够查出所有参与策划、资助、

组织和实施这一恐怖行为的人及其同伙，并将其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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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为此欣见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595(2005)号决议的授权，决定将委

员会的任务期限延至 2005 年 12 月 15 日，并决定如果委员会提出建议，且黎巴

嫩政府提出请求，将再延长其任务期限； 

 9. 赞扬黎巴嫩政府在调查方面已经作出的勇敢决定，包括根据委员会的建

议作出的决定，尤其是逮捕和起诉涉嫌卷入这一恐怖行为的前黎巴嫩安全官员，

并鼓励黎巴嫩政府下同样的决心，继续作出努力，彻底查明这一罪行的真相； 

三 

 10. 认可委员会的结论，委员会认为叙利亚当局有责任澄清很大一部分未决

问题； 

 11. 为此决定： 

 (a) 叙利亚必须拘留委员会认为涉嫌参与策划、资助、组织或实施这一恐怖

行为的叙利亚官员或个人，让他们全面接受委员会的调查； 

 (b) 委员会对于叙利亚也具有第 1595(2005)号第 3 段所述的相同权利与权

力，叙利亚必须据此无条件地与委员会充分合作； 

 (c) 委员会应有权决定在何处并以何种方式约谈其认为与调查相关的叙利

亚官员和个人； 

 12. 坚持叙利亚不得直接或间接干涉黎巴嫩内政，不要企图破坏黎巴嫩的稳

定，并严格尊重该国的主权、领土完整、统一和政治独立； 

四 

 13. 请委员会至迟于 2005 年 12 月 15 日向安理会报告调查的进展，包括叙

利亚政府向委员会提供合作的情况，委员会如认为这种合作不符合本决议的要

求，可在该日期之前任何时候提出报告，以便安理会视需要考虑[根据《宪章》]

采取进一步行动； 

 14. 表示随时准备考虑黎巴嫩政府提出的任何其他援助请求，确保追究所有

应对这一罪行负责的人的责任； 

 15.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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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决议第 3 段所设委员会将履行以下职能： 

1. 对独立调查委员会或黎巴嫩政府指认的、应受本决议第 3(a)段所述措施管制

的个人进行登记，条件是在收到此种指认后两个工作日内没有任何委员会成员表

示反对，如果有委员会成员反对，委员会应在十五天内举行会议，以确定第 3(a)

段的措施是否适用。 

2. 逐案核准对第 3(a)段所定措施的例外： 

㈠ 关于旅行限制，委员会认定此类旅行具有满足人道主义需要的正当理

由，包括履行宗教义务在内，或委员会断定给予豁免将在其他方面推进本决

议的目的； 

㈡ 关于冻结资金和其他经济资源，委员会认定此种例外属于基本开支所必

需的，包括为了支付食品、房租或抵押贷款、药品和医疗、税款、保险费以

及水电费，或完全为了支付合理的专业服务酬金和偿付与提供法律服务有关

的费用，或为了交纳因日常保持或维持被冻结资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或经济资

源所收取的酬金或服务费。 

3. 在接到独立调查委员会或黎巴嫩政府的通知，说明某人不再涉嫌卷入这一恐

怖行为后，通过登记将该人排除在第 3(a)段所述措施的适用范围外，条件是在收

到此种指认后两个工作日内没有任何委员会成员表示反对，如果有委员会成员反

对，委员会应在十五天内举行会议，以确定是否将该人排除在第 3(a)段所述措施

的适用范围外。 

4. 向所有会员国通报哪些人应受第 3(a)段所述措施管制。 

 


